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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干细胞及转化研究”重点专项

2019年度项目申报指南

干细胞及转化研究试点专项是根据《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

划纲要（2006—2020年）》（国发〔2005〕44号）部署和《国务

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

（国发〔2014〕64号）的安排率先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，

按创新链部署了 8个方面的任务。2016—2018年，已围绕重点任

务共立项支持 98个项目（其中青年科学家项目 30项）。2019年，

根据新时代科技创新要求和已安排任务的执行情况，专项将继续

部署一批项目，拟优先支持 12个研究方向。同一指南方向下，

原则上只支持 1项，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，技术路线明显

不同时，可同时支持 2项，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中期评估

结果，再择优继续支持。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4亿元（其中，拟支

持青年科学家项目 10个，国拨经费总概算不超过 6000万元）。

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，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突破

关键技术进行一体化设计。鼓励围绕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或重要应

用目标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全链条组织项目。鼓励依托国家

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。项目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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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

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。一般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

4个，每个项目所含单位数不超过 4家。

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，可参考指南支持方向（标*

除外）组织项目申报，但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。

1.多能干细胞的建立与干性维持

1.1新型干细胞的建立和应用

研究内容：结合原代建系、重编程和胚胎分离等，获得新型

多能性干细胞类型并拓展其生物学和医学应用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适合开展细胞倍性调控研究的新型多能干细

胞类型；利用这些细胞，开展疾病机制、模型制备、染色体工程、

基因组稳定性等生物学或医学研究，针对哺乳动物细胞倍性调控、

染色体重构、复杂疾病发生等问题，揭示不少于 3个新机制。开

发 1~2项染色体工程和复杂疾病模拟的新关键技术，制备 1~2个

新疾病模型。

1.2多能性干细胞的表观遗传稳定性

研究内容：针对X染色体失活、印记基因修饰等重要表观遗

传事件，研究其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对干细胞稳定性的影响和机

制，以及对于下游分化的功能性影响。

考核指标：结合人类着床前胚胎、动物、细胞模型等，揭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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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~5个调控多能性干细胞表观遗传稳定性的新的关键基因和相关

分子。明确多能性干细胞表观遗传稳定性与定向分化的关系和作

用机理。

2.组织干细胞的获得、功能和调控

2.1组织干细胞分离和功能评价

研究内容：发现、分离和扩增神经系统、血液、肝、胰、肺、

皮肤等特异组织干细胞，研究其功能特性及形成组织结构的能力。

考核指标：发现 3~4种特异组织干细胞并建立扩增体系；筛

选对特异组织干细胞扩增有效的小分子化合物；研究特异组织干

细胞的功能特性，参照多能干细胞，评价其形成微结构的能力。

建立 2~3种合适的动物模型，评估组织干细胞及其形成结构移植

后的功能，建立 2种以上通过组织干细胞及其形成结构移植治疗

重大疾病的新方案。

3.干细胞定向分化及细胞转分化

3.1免疫细胞体外获得新策略

研究内容:基于多能干细胞定向分化及成体细胞转分化，建立

再生获得性免疫细胞的新策略，实现体内免疫谱系重建。

考核指标:筛选 3~7个能够促进多能干细胞向 T淋巴细胞、B

淋巴细胞、NK细胞或巨噬细胞等定向分化，1~3个能够体内诱

导成体细胞转分化为获得性免疫细胞的关键因子、小分子化合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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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且揭示相应机制；根据上述免疫细胞再生新策略，建立 1~2种

规模化生产具备抗特定肿瘤、抗特定病毒感染的基因工程免疫细

胞新方案。实现包括再生来源 T细胞、NK细胞以及B细胞等至

少 3种免疫细胞谱系体内重建，并可以发挥抗肿瘤、抗病毒等功

能。

3.2干细胞命运决定的免疫因素及调控

研究内容：神经干细胞分化中免疫相关分子及免疫细胞的调

控机制。

考核指标：发现 5种以上影响神经干细胞分化及功能的免疫

调控分子；建立和优化人类脑培养体系，获得神经细胞与非神经

细胞共存的复杂类器官；揭示免疫相关因素调控神经分化及功能，

以及神经和免疫相互影响的机制。

4.干细胞移植后体内功能建立与调控

4.1干细胞可移植性的多元评价体系与临床意义

研究内容：细胞分化程度对细胞质量、可移植性及临床效果

的影响。

考核指标：结合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心脏、神经或血液谱系的

各 2种以上细胞，发现 3种以上调控细胞终末分化程度的关键因

子；揭示 2~3个细胞终末分化程度影响干细胞质量和功能的新机

制，并通过调控分化程度获得高质量分化细胞，建立功能细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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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控标准；建立评价移植细胞命运、功能耦联和副作用防控的体

系，优化可用于评价干细胞移植的 2~3种大动物模型，重点评估

3种不同分化程度细胞及其组合的移植效果。

5.基于干细胞的组织和器官功能修复

5.1基于干细胞和生物材料的组织工程和器官再造

研究内容：针对组织器官(骨和软骨、血管、神经、皮肤、肠、

实质性器官等)的重大损伤或病变，筛选和制造可促进损伤修复的

新材料和新方法，建立原位组织工程技术，促进组织再生。

考核指标：研发 5种以上具有干细胞结合和相容特性、能够

促进组织再生和修复的新型智能材料；结合生物标记和动物模型，

参照GB/T16886要求对新材料的生物稳定性、体内分布和存留、

修复机制等进行系统研究和评价，建立产品标准；针对部分损伤

建立原位组织工程技术；申报并开展 2项以上规范性临床试验研

究，或获得 2项以上医疗器械新产品注册证。

5.2可供移植的异种组织、器官构建及功能研究

研究内容：针对临床器官移植需求，对猪等大动物免疫系统

进行基因改造，获得适合异种移植的组织、器官来源，并结合人

源化动物和灵长类动物模型进行临床前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满足 2种以上组织、器官异种移植需求的基

因改造策略，并制备 3种以上基因改造大动物模型；利用人源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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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和灵长类动物模型研究该异种器官移植后的安全性和有效

性，揭示 5种以上引发免疫排斥等风险的因子和标记物。

6.干细胞资源库*

6.1单基因遗传病的基因治疗

研究内容：针对神经、肌肉、血液、眼等系统或器官的单基

因遗传病，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治疗技术体系和疾病模

型，开展系统的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，评估治疗的安全性与有

效性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 3种以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基因编辑

工具，以及 2项基因治疗所需的干细胞及其功能衍生物的获得技

术；针对 2种以上引发不同系统病变的单基因遗传病建立治疗技

术和方案；建立临床级干细胞和基因制剂的制备体系；利用动物

模型系统评估基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在此基础上启动严格

监管的临床研究。

7.利用动物模型进行干细胞临床前评估*

7.1干细胞治疗性腺衰老的临床前研究及转化

研究内容：利用性腺衰老灵长类动物模型研究干细胞及其衍

生物改善性腺功能和延缓机体衰老的机制。

考核指标：建立性腺衰老的灵长类模型；揭示性腺衰老发生

发展中生殖细胞内外环境变化影响机体衰老的遗传和表观遗传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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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律；发现 3~5种调控性腺及衰老的重要因子；确定 1~3种改善

性腺功能的干细胞，建立临床治疗方案。

8.干细胞临床研究*

特别要求：干细胞临床研究必须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药

品监督管理局或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公布的备案干细胞临床研

究机构中开展。

8.1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大疾病

研究内容：针对神经、呼吸、消化系统或皮肤等方面的某一

种重大疾病或损伤，利用临床级干细胞产品进行细胞治疗的临床

研究。

考核指标：针对目标疾病，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规

定和要求，研制不少于 1项干细胞产品；进行系统的干细胞治疗

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，并获得可支持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临床前

研究数据；在完成临床研究备案的基础上，开展规范的干细胞临

床研究，并获批 1~2项干细胞治疗产品的临床试验批件，开展 1

期~2期临床试验研究。

8.2干细胞工程获得治疗性产品及临床应用

研究内容：在多能干细胞或成体干细胞中进行基因改造，获

得治疗性细胞。

考核指标：改造人多能干细胞系或造血干细胞，建立 2~3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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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胞系，克服分化细胞异体免疫排斥，提升有效性、特异性和安

全性；基于免疫治疗策略，将多能干细胞分化为 T细胞、巨噬细

胞、NK细胞、红细胞等 3~5种靶向肿瘤细胞或药物载体细胞，

并通过临床前研究确定其安全性和有效性；针对 1~2类工程细胞

开展临床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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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干细胞及转化研究”重点专项 2019 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内容

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5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、爱国爱澳。

（2）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应同时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，所有参

加人员应为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。

（3）受聘于内地单位或有关港澳高校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

台地区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

人员须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位

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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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重

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计划，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

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计划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

技合作专项、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

专项（以下简称“改革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

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

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

课题）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6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7）中央、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（包括

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企业

等法人单位，或由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商

确定的港澳高校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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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17年 12月 31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（1）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5年。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

个，项目所含单位总数不超过 4家。

（2）青年科学家项目不再下设课题，可参考指南支持方向组织项

目申报，但不受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限制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卢姗 010-882251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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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干细胞及转化研究”重点专项2019年度

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

1 裴 钢 同济大学 教授

2 裴瑞卿
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

康研究院
研究员

3 季维智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

4 王佑春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研究员

5 程 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 研究员

6 周春燕 北京大学医学部 教授

7 曾凡一 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员

8 金 亮 中国药科大学 教授

9 黄 河 浙江大学 教授

10 胡宝洋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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